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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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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北京力鴻與雷西虎先生訂立了合資章程，以成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成立後將為本公司之

非全資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將綜合入帳至本公司之財務報表。合資章程之主要條款列

載如下：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北京力鴻與雷西虎先生訂立了合資章程，以成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將依託北京力鴻

的技術及強大的人才後盾發幫助本集團開拓發展煤炭市場上遊業務，進一步提升公司整

體的服務能力。合資公司的註册資本為人民幣 50,000,000 元，將由北京力鴻和雷西虎先

生分别出資 55%和 45%。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就成立合資公司的其中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高

於 5%但低於 25%，故成立合資公司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 14章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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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章程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合資方：（i）北京力鴻，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ii）雷西虎先生 

 

於本公告日期，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全悉及確信，雷西虎先生為獨立於本公

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業務範圍 

 

合資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煤炭及其他商品的質檢技術服務。 

 

註冊資本 

 

合資公司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0,000元，並將按以下方式以現金出資： 

 

（1） 由北京力鴻出資人民幣27,500,000元（相當於總额之55%），並將由本集團以内部 

資源撥付；及 

 

（2） 雷西虎先生出資人民幣22,500,000元（相當於總额之45%）。 

 

有關出資額乃由訂約方經公平磋商並參考合資公司之初步資金需要以及各訂約方於的出

資意願後釐定。 

 

董事 

 

合資公司不設董事會，但設執董事一人，第一任執行董事由北京力鴻委任。 

 

營業期限 

 

合資公司的營業期限為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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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資公司之理由及裨益 

中國政府於2016年採取的供給側改革、煤炭行業去產能的政策持續進行，成績顯著。煤炭

價格在2016年大幅回升，至今仍保持相對穩定狀態。國內煤炭市場交易變得更加活躍，同

時，中國政府對煤炭品質和污染控制的管理更加嚴格。根據公司的戰略部署，在良好的外

部環境下，本公司決定發展煤炭檢驗的上游業務。 

 

董事相信，合資公司能夠幫助本集團開拓發展煤炭市場上遊業務，進一步提升公司整體的

服務能力。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資章程乃根據一般商業條款釐定，屬公平合理，且成

立合資公司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本公司主要從事煤炭檢測及檢驗服務。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就成立合資公司的其中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5%但低於 25%，故成立合資公司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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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北京力鴻」       指 北京華夏力鴻商品檢驗有限公司，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為本公司間接全資子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力鴻檢驗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586）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資章程」       指 北京力鴻與雷西虎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簽訂的合

資公司章程 

 

「合資公司」       指 陝西華夏力鴻商品檢驗有限公司，北京力鴻與雷西虎先生將

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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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力鴻檢驗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向利 

 

 

中國北京，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即執行董事李向利先生、張愛英女士及
劉翊先生、非執行董事王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榮兵先生、王梓臣先生及趙
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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